










附件1

水利部汛前检查重点

一、 超标洪水防御准备

1.超标洪水防种部署

按照水利部3月12日召开的超标洪水防御工作视频会议

要求作出部署的情况。

2.超标洪水防种工作方案实施进展

水利部印发的《2020年度超标洪水防御工作方案》落实

情况。超标洪水防御预案编制情况， 调度演练情况或计划， 预

案中组织指挥体系、 预测预报、 水工程调度、 蓄滞洪区运用、

工程巡查防守抢护、抗洪抢险、人员转移等相关措施和责任落

实安排情况。

二、 大中型水库防洪抗旱调度运用

1.调度方案（适用计划）制定、 报才比和演练

汛期调度方案（运用计划）的制定情况；因工程指标发

生变化，是否及时进行了修订和完善；按程序审查报批和批复

情况；调度方案演练情况。

2. “三个责任人 ” 履职能力

水库巡查责任人、 技术责任人、 行政责任人落实情况和

-1



履职能力情况。

3.水库汛限水位

是否有明确的水库汛限水位， 针对汛限水位设定不合理

不规范情况是否按程序及时进行了调整。

4.度汛方案

度汛方案编制和修订情况， 是否按程序备案。 正在实施

除险加固的水库，汛前不能完成主体工程施工的，是否已制定

应急度汛方案；有重大险情的水库是否已制定空库迎汛等安全

度汛方案；近期完成除险加固的水库是否已制定蓄水方案。

5.洪水监测预报

分析研判雨、 水情及预测预报的能力；降雨、 水位观测

设施和监测系统落实及运行情况；特征水位标识是否清晰准确

等情况。

三、 小型水库（农村水电站）安全度汛

1. “三个责任人 ” 履职能力

水库巡查责任人：能否较准确地说明其工作职责， 能否

说出接受培训的内容时间地点等。是否清楚如何看护或巡查水

库，能否提供巡查记录。是否清楚汛限水位。是否清楚水库出

现险情隐患时报告的对象、 采取的措施以及如何通知村民避

险 。 是否了解防汛物资种类、数量、存放地点等。 能否熟练使

用通信设备， 满足报汛和紧急情况报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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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技术责任人：是否定期到过水库现场， 是否掌握水 

库基本情况、 了解水库安全运行状况。是否熟悉水情雨情监测

预报预警、水库调度运用方案、应急预案等内容。 是否能够及

时解决巡查责任人反映的问题，并提供技术支撑。是否能保持

有效的联系。

水库行政责任人：是否熟悉所担负职责， 是否到过水库 

现场，是否了解水库主要情况等。是否主动掌握水库安全状况、 

协调解决水库安全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督促有关部门

加强水库安全管理。是否了解水库巡查责任人、技术责任人联 

系方式并能保持有效的联系。

2. “三个重点环节 ” 落实

水情雨情监测预报预警：水库巡查责任人能否通过天气 

预报等有效方式了解库区水情雨情。水库管理有关责任人能否 

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及时收到县级水利部门或气象部门对

特殊天气的预报信息。水库是否设置水库水位尺、水位标识等 

水情观测设施，是否有险情预警手段或设施。

水库调度运用方案：水库调度运用方案编制、 批复情况， 

是否进行了水库调度演练，水库运行管理人员是否严格按照有 

关规程及操作指令操作闸门、 启问设备等。

应急预案：应急预案编制、 备案和批复情况。 是否有针

对性，落实各项措施并进行演练，有关责任人是否能口头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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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练的时间和主要内容等。

3.工程现场管理

坝体有无渗漏、 裂缝、 塌坑、 凹陷、 隆起等情况；近坝

岸坡有无崩塌及滑坡等迹象；溢洪道有无堵塞；岸坡及边墙是

否稳定；溢洪时是否会冲刷坝体及下游坝脚等；闸门及启问设

施能否正常使用；有关监测设施是否完好，管理标识、标牌是

否完整、 清晰。

四、 山洪灾害监测预警

1.自动监测站点运行、 在线

自动监测站点能否正常运行， 自动监测站点降雨监测、

接收或在线情况。

2.监测预警平台运行

省、 市、 县三级监测预警平台软硬件运行状况、 工作人

员操作熟练程度。

3.预警信息发送和接收

预警信息发送是否及时有效， 发送范围内的人员能否成

功接收。

五、 水毁工程修复

1.水毁修复项目台账管理

水毁修复项目台账是否完整没有遗漏，特别是对修复投资

规模在100万元以上的水毁修复项目是否建立专门台账，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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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明确了水毁修复工作节点。

2.水毁修复进度

在服从疫情防控工作大局的前提下，推进水毁修复工作的

措施；工程施工进度情况， 能否按计划完成。

3. 工程建设管理

汛前无法完工的， 应急度汛方案制定情况；落实安全度

汛责任人、 安全度汛措施和汛期施工措施等情况。

六、 去年汛前检查发现问题整改落实

去年汛前检查问题清单及整改落实台账情况， 有无未完

成整改的问题， 重点整改和跨汛期整改项目的落实情况。

5



2020年度超标洪水防御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当前新冠

肺炎疫情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和警示，认真反

思超标洪水防御工作中的短板弱项，找出差距不足，进一步增强忧

患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和底线思维，做好超标洪水防御的总

体考虑和各项准备措施，保证能在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有效

应对洪水灾害领域
“

黑天鹅
”

和
“

灰犀牛
”

事件，根据部领导要求，研

究制定超标洪水防御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2020 年汛前，针对大江大河、重要支流（河流）和防洪城市（含

县级），抓紧编制（修订）完成超标洪水（超过江河湖库设防标准的

洪水）防御预案，为有效应对超标洪水提供支撑。 预案内容主要是

当发生超标洪水时，运用洪水风险图等成果，分析研判可能造成的

灾害范围和程度，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为首要目标，对防汛准

备、水情监测预报、水利工程调度、蓄滞洪区运用（含堤防弃守〉、堤

防防守抢护、人员转移安置等防御工作作出全面安排，细化措施，

明确责任，突出可操作性，确保可行。 预案中要进一步对可能遭遇

通过采取现有工程常规调度运用仍然无法有效防御的超标洪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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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风险分析，提出应急处置对策。 预案编制（修订〉完成后，要以适

当方式组织开展宣传、演练和培训。 汛期按照预案分工，各自有序

做好防御工作。

二、工作任务

（一〉水利部

1.组织指导流域管理机构编制（修订〉大江大河超标洪水防御

预案。 国务院已批复长江、黄河、淮河、永定河、大清河、松花江等

江河防御洪水方案，太湖局编制了《太湖超标准洪水应急处理预

案》，对设计大洪水和超标准洪水防御进行了安排，概要提出了防

汛准备、预报预警、水利工程调度、蓄滞洪区运用、抗洪抢险、救灾

等工作任务，并对责任和权限进行了规定。 北三河、漳卫河、辽河、

珠江等流域目前只批复了洪水调度方案，内容主要是洪水调度安

排和调度权限，未涉及洪水防御的其他工作内容及相应责任分工。

各流域管理机构要在上述方案预案的基础上，根据新情况、针

对新问题，组织力量认真研究，会同流域内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编

制〈修订〉涵盖防汛准备、监测预报、水利工程调度、蓄滞洪区运用、

巡查防守、抗洪抢险、人员转移、救灾安置、权限责任等防御工作全

链条的大江大河超标洪水防御预案，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由省级

水行政主管部门报请同级人民政府督促有关部门落实具体措施。

预案编制完成后报水利部备案，函送流域内省级人民政府和省级

水行政主管部门。 长江委、珠江委、太湖局于6月15日前报送，黄

委、淮委、海委、松辽委于6月30日前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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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织指导流域管理机构和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编制重要支

流（河流）超标洪水防御预案。 跨省的大江大河重要支流超标洪水

防御预案由流域管理机构会同有关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编制，涉

及其他部门职责的，由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报（提）请地方人民政

府落实具体措施。 预案于 6 月 30 日前报水利部备案，并函送流域

内省级人民政府和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大江大河其他重要支流、

独流入海的重要河流超标洪水防御预案由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组

织编制，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由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报（提〉请地

方人民政府落实具体措施。 预案于6月 30 日前报流域管理机构

备案、函送相关地方人民政府和市、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3. 督促指导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城市超标洪水防御

预案（含县城）。 城市超标洪水防御预案由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督

促有防洪任务的县级及以上城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其中全国重

点防洪城市超标洪水防御预案由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于6月 30

日前报水利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备案，全国重要防洪城市超标

洪水防御预案由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于6月 30 日前报相关流域

管理机构备案，其他有防洪任务的城市超标洪水防御预案6月 30

日前报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4. 督促指导流域管理机构和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开展超

标洪水调度演练，于6月 30 日前完成。

5.汛期各有关司局和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预测预报预警、

防洪调度、抢险技术支撑、督促检查等防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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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域管理机构

1.编制大江大河超标洪水防御预案。 流域管理机构要结合本

流域历史大洪水及其规律、特性，在已有大江大河防御洪水方案或

洪水调度方案基础上，充分考虑堤防达标情况、水库现状防洪能

力，尤其是蓄滞洪区存在转移人口多、运用损失大、安全建设滞后、

围堤和进退洪设施未完成，甚至区内有县级以上城市和重要基础

设施等突出问题，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尽可能挖掘预测预报对

洪水调度的支撑作用，科学合理安排工程调度，优化细化蓄滞洪区

运用次序、时机、分洪方式、人员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同时对防

汛准备、工程巡查防守、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作出安排，明确责任

和权限。 对处置大洪水拟额外采取的超标行洪、加筑子堤、弃守堤

防、扒口分洪、人员转移等临时性措施，要进一步明确。 涉及其他

部门职责的，由流域内相关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报请同级人民政

府督促有关部门落实具体措施。

预案编制格式可参照国务院批复的长江、黄河等防御洪水方

案，蓄滞洪区运用预案编制格式可参照《蓄滞洪区运用预案编制导

则》 CSL 488一2010）。

2. 组织编制跨省的大江大河重要支流超标洪水防御预案。 各

流域管理机构根据相关流域规划等洪水安排，兼顾上下游、左右

岸，在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配合下，编制跨省大江大河重要支流超

标洪水防御预案，内容和预案格式要求同上。 有关河流名录如下：

长江流域：嘉陵江、乌江、汉江、淤河、水阳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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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渭河、沁河；

淮河流域：洪汝河、沙颖河、沂河；

海河流域：澡河；

珠江流域：贺江、韩江。

3. 开展防御超标洪水调度演练。 6 月 30 日前将演练总结报

水利部。

4. 汛期按照职责分工，做好预测预报预警、防洪调度、抢险技

术支撑、督促检查等防御工作。

（三〉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1.配合流域管理机构开展大江大河及重要跨省支流超标洪水

防御预案编制工作。 在预案编制过程中涉及到相关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积极主动配合。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组织力量对上述预案中明确的需本省

（自治区、直辖市）落实的措施进 一 步细化实化，形成具体运用预

案，使各项措施能落实到位。 如大江大河及跨省重要支流超标洪

水防御预案中明确运用的蓄滞洪区、土于区、洲滩民境或堤防扒口分

洪等措施，要组织逐 一制订运用预案，将运用条件、方式、扒口地

点、实施主体、转移人员及路线、安置地点等各个环节进 一 步细化

实化，落实责任，能够操作；对防汛准备、工程巡查防守、抗洪抢险

等其他有关措施，也要一并细化。 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由省级水

行政主管部门报请同级人民政府督促有关部门落实具体措施。 运

用预案报同级人民政府和流域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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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编制大江大河非跨省重要支流和其他重要河流超标洪

水防御预案。 认真组织市、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编制相关河流预

案，需编制预案的河流名录如下：

长江流域：由民江、沱江（四川口，清江（湖北〉，洞庭湖水系湘、资、

沉、渲四水（湖南〉，都阳湖水系赣、抚、信、饶、修五河〈江西），青忆

江、漳河（安徽）；

黄河流域：伊洛河（河南〉，洗河（甘肃〉，汾河（山西〉，大汶河

（山东）；

淮河流域：湃河〈安徽）；

海河流域：子牙河（河北〉；

珠江流域：东江、北江（广东〉，柳江、郁江、桂江（广西〉；

松辽流域：呼兰河〈黑龙江），饮马河（吉林〉，大凌河、浑河、太

子河、大辽河（辽宁〉；

太湖流域：钱塘江（浙江〉，闽江（福建）。

在此名录基础上，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各自实际，自

行增加需要编制预案的河流。

3.督促编制城市超标洪水防御预案。 督促有防洪任务的县级

及以上城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城市超标洪水防御预案，重点是31

座全国重点防洪城市和54座重要防洪城市。 要统筹考虑城市防

洪与所在流域整体防洪的关系，高度重视城市人口密集、基础设施

密集、资产密集、淹不得、淹不起等因素，在已有工作基础上，从最

不利处着眼，认真分析万一溃堤可能影响的范围和造成的灾害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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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绘制洪水风险图，以人民生命安全为中心，对组织指挥体系、防

汛准备、预测预报、水利工程调度、分洪措施、工程巡查防守抢护、

重要设施保护、人员转移安置、应急保障措施等进行周密安排，切

实落实责任。

全国31座重点防洪城市名录如下：

北京、天津、盘锦、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

尔、上海、南京、安庆、蚌埠、合肥、淮南、芜湖、九江、南昌、济南、开

封、郑州、黄石、荆州、武汉、长沙、岳阳、广州、柳州、南宁、梧州、成

都。

全国54座重要防洪城市名录如下：

石家庄、部郭、太原、呼和浩特、包头、鞍山、大连、丹东、抚顺、

大庆、牡丹江、常州、苏州、无锡、徐州、扬州、杭州、宁波、衡州、温

州、阜阳、黄山、马鞍山、铜陵、福州、泉州、厦门、漳州、赣州、景德

镇、上饶、青岛、淄博、信阳、常德、益阳、汕头、深圳、湛江、珠海、北

海、桂林、海口、绵阳、宜宾、重庆、贵阳、昆明、拉萨、西安、兰州、西

宁、银川、乌鲁木齐。

预案编制格式可参照《城市防洪应急预案编制导则》（SL

754-2017）。

4. 开展防御超标洪水调度演练。 6 月 30 日前将演练总结报

水利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

5. 组织督促各类超标洪水防御预案中相关措施和责任的落

实，尤其是预测预报、水利工程调度、蓄滞洪区运用、工程巡查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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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抗洪抢险、人员转移、救灾等工作任务。 对工程隐患、蓄滞洪区

运用、人员转移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督促及时解决或提前制定

应急措施。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于6月30日前将相关工作开

展情况报水利部。

6.汛期按照职责分工，做好预测预报预警、防洪调度、抢险技

术支撑、督促检查等防御工作。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行动自觉。 水利部机关有关司局、单

位和各流域管理机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超标洪水

防御工作，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

立足防范超标洪水
“

黑天鹅
”

和
“

灰犀牛
”

事件，以人民生命安全为

中心，把超标洪水防御作为水利系统的大事、要事、要解决的大问

题，切实增强风险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树立底线思维，尽职

尽责，勇于担当，全力做好防御超标洪水各项工作。

（二〉建立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水利部机关有关司局、单

位和各流域管理机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一把手是超标洪水防

御工作第一责任人，要正确认识、务实工作，抓紧做好预案编制完

善和落实各项工作。 要根据各自职责分工，明确工作责任，细化落

实任务措施。 要加强沟通协调，加大督促指导，层层压实责任、传

导压力。 水利部将把这项工作纳入今年重点督办考核事项，加强

督查和暗访。 关于预案编制相关工作，各流域管理机构和省级水

行政主管部门要明确一名厅局级负责同志和一名处级联络员，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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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员名单于 3 月 20 日前报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需编制超标

洪水防御预案的城市，也要明确相关责任人并将名单报省级水行

政主管部门。

（三〉深入调查研究，科学制定预案。 要深入调查研究，摸清历

史大洪水发生规律、流域工程体系状况等，根据新情况，针对新问

题，找准问题症结，梳理工作思路，研究提出防御超标洪水的应对

措施，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预案编制要充分考虑最不利

因素，留有冗余、无缝覆盖，突出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应对

措施要务实、管用、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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